
略諭藝術創作中的“意”“象”關系

翁凱旋

作爲社會意識形態的繪畫藝術，“它深深根植于社 

會生活中，經過復雜的精神再生產又回到社會生活之 

中”。因此，繪畫應是觀念形態的物化；是一個將觀念 

形態轉換成物質形態的過程。具有很強的實踐性，技朮 

性和目的性。一幅繪畫作品的完成，是畫家按照藝術規 

律和法則運用一定的手段和物質材料，將觀念形態的内 

容轉化爲物質形態而訴諸人們視覺的一個創造性的勞動 

過程-即“觀念的物化定型”。抓住繪畫創作中實踐特 

性 > 承認它是一個過程，從這個角度來探討繪畫創作中 

的"意”與“象”，就能拋開那些糾纏不清的紛爭。

觀念形態的物化，即抽象觀念和具體形式的統一。 

這個關系庄子曾概括爲“道”與“器”,“體”與“ 

用”。庄子說：“一陰一陽爲之道，是故而上者爲之 

道，形而下者爲N器”。"道”乃自然、社會、人生的 

規律性。所以它星形而上的，而“形而上者無形者也 

"° "器"是表現這些抽象規律的形式；它是形而下 

的，"形而下者有形者也”。“道”與“器”的關系， 

即"意”與"象”.的關系。但“象”不僅僅是一個物化 

定犁 > 它也是一個過程-即從意到象的整個轉化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是觀念和技巧的高度融合，它旣是手段 

又是目的。

由于“意”是形而上的，是抽象的、摸不著的。千 

百年來，人們對“意”的闡釋就出現了各種解釋，使它 

籠罩著一層神秘的色彩。旣然“意”是自然、社會、人 

生的規律性，那麼“意”之于自然，它實質上是人類視自 

然與人合一的精神升華‘ “是廣漠無垠的自然界所顯示 

出來的精神風采”。因爲人的知識是有限的，而自然是 

浩無天際的，人類不能窮盡對于自然的認識。而對於那 

些神秘莫測的未知領域，賦予了各種假設。“意”之于 

社會、人生，則表現爲主體在對于自然、社會以及人與 

人的關系中，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考、去認識、去行動 

的。因而“意”是離不開主體的。“意”之于作品，是 

創造主體基于其内在需要而探索的主題，是蘊藏于作品 

中的精神。而作爲主體的人，具有精神和實踐兩個方 

面。精神主體是指人在認識過程中與認識對象所建立的 

主客體關系。因而精神主體成爲“意”的承受者。它是 

一個無比丰富神秘而又獨立的世界。在這個神秘的世界 

中它包含著雙重結構：即精神主體的表層結構與精神主體 

的深層結構。表層結構是指那些被理念支配的意識層的 

由容。深層結構則是積淀在人的精神主體内部的潛意 

識。隨著歷史的推移和藝術的發展，人們逐漸地認識到藝 

術僅僅停留在再現現實和表現人們的行爲是不夠的，必須 

尋求人的更爲深邃的東西，即挖掘精神主體的深層意識， 

探尋人的内心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耕，“意”就構成了 

藝術作品的重要内容。

的確，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每個人都可能經歷過一 

種難言的復雜的情感或朦朧的感受。在人的精神世界中， 

確有一個不可言說的心理層次。如庄子所說："道可道非 

常道”、"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 

也”。愛因斯坦也說過：“如果用邏輯的語言來描述所 

見所聞的心身感受，那我們所從事的是科學。如果所傳 

達給我們的印象所假借的方式不能爲理智所接受，而只 

能爲直覺所領悟，我們所從事的便是藝術”。這個的確 

存在而又不可言說的“意”，雖不爲我們的理智所接 

受 > “它可以憑借我們整個身心的體驗，憑借我們把理 

性的積淀轉化成感覺的能力”我們便能通過直覺領悟到 

它的存在，意會到它的丰富。

繪畫是一個畫家將觀念物化爲可視形式的過程。這 

個物質形態的形式“象”是直接訴諸人們視覺的。它不 

僅是最具體、最生動、最實在的形式，而且也是一種在 

審美過程中能夠主導欣賞者自己心理活動的形式。這種 

直接同視覺溝通的形式使人們在心裡同形式中所蘊含的 

"意”相互交流、產生共鳴，從而滿足那不可言說或言 

說不盡的情感和心緒，得到一種美的享受。

如前所述，繪畫藝術旣然是觀念的物化形態，是由 

“意”到“象”’的轉化過程，那麼這物化就顯得至關重 

要。這物化就是畫家運用一定的物質材料，借助于具象 

的形象或非具象的形象，按照藝術創作的規律和法則， 

將這些形象組織安排，構建在畫布上。換言之“象”是 

“意”的外在形式，是“意”的組織結構。而“意”是 

内容。對于繪畫而言，離開了 “象”也就無所謂“意” 

了二人們常說“藝術中最重要的方面從來是無法用語言 

來言說的 > 藝術的特性正在于它是人類直接傳達超語感 

信息的工具”，如果我們認爲“意”是藝術中最重要的， 

但又不可言說而必須借助于藝術家所創造的"象”來表 

達的話，那麼創造這種“象”的能力，即構圖、造型、 

色彩以及相應的技法不就成了藝術中最重要的方面了 

嗎？正如貝爾所說"好的繪畫，必定是由靈感所完成 

的 > 但它必須是伴隨著對形式的把握而產生的内心興奮 

的自然表露”可見這把握是十分重要的。

綜上就述八在“意”與“象”二者不可分割。有 

“意”無“象”不是藝術。那種認爲任何事物只要對它 

取審美態度觀賞-即以審美的態度而不是科學或實用主 

義的態度觀賞之-它都立即成爲藝術審美之對象，成爲審 

美主體，從而就成了藝術品的觀點是不可取的。我們不否 

定一切事物都具有或多或少的審美因素，也不否認“ 

意”之于"象”的重要性 > 但這并不等于說只要人們對 

事物取審美態度 > 只要我們有了一個精妙的構思藝術作 

品就完成了。須知 > 風景如畫，但風景畢竟不是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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